










通经技新街党发〔2022〕46号

关于对河畔花园社区党委1名重病党员
减免党费的批复

河畔花园社区党委：
根据你党委提交的《关于对1名重病党员减免党费的请示》，经2022年5月5日街道党工委会议决定：同意少收佟英1名党员党费，0.5元/月党费。请你党委务必严格按照组织程序办理相关事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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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新城街道党工委
    2022年5月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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